
昌卡若财预指[2020]1号       签发人：朱芳
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

（第一批）的通知
卡若区扶贫办：

为顺利实施2020年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实施意见>等5各个文件的通知》（藏政办发〔2018〕60号）、《西藏昌都市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昌财农指〔2019〕99号）要求，现提前下达全区2020年第一批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          万元（详见附表），2020年终相关收入科目、支出功能科目详见附件，并向我局编报决算。

请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绩效目标由项目主管部门填报，经县级脱贫攻坚指挥部审核同意后，报市级脱贫攻坚指挥部、行业主管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并及时将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录入到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请按照《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2020年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计划的批复》（藏脱指〔2019〕54号）等文件要求，抓紧编制贫困县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于2020年3月底前经县级脱贫攻坚指挥部或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统一报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财政局、扶贫办。2020年统筹整合资金使用方案在年度实施过程中允许调整一次，于8月31日前按照程序报备。实施方案将作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考评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

要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监督管理，建设资金项目管理平台，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认真登记好统筹整合资金台账，按规定做好相关收支科目调整工作，确保准确无误。要切实加快预算执行，年底支出进度必须达到自治区要求（当年资金支出进度必须达到92%以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脱贫成效。

在项目安排上按照本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实施方案及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任务目标，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需要，将整合资金重点投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产业和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含村级办公场所、文化室、文化广场和乡村舞台、学校、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设施、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购买各类保险等负面清单项目）、贫困村生产发展、农村饮水安全、通村公路、危房改造等脱贫攻坚短板，以及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相关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本次下达资金中，含2018年市管林业产业项目缺口部分资金3095万元。请接此通知后，按照昌都市发改委《关于昌都市2018年林业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昌发改基建〔2018〕165号）等文件要求抓好项目实施监督，做好资金划拨和账务处理工作，并及时将数据录入到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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